2011级旅游学院《专业见习》课程教学大纲
课程编号：040197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课程性质；必修

总学时：≥2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总学分： 1学分

开课学期：第4学期（暑假小学期）       适用专业：旅游学院各专业

先修课程：专业基础课程              后续课程：专业必修课、方向选修课

大纲执笔人：李德明、何玉荣、郭倩倩、金声琅等  

大纲审核人：朱国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写时间：2011年9月

一、见习目的、任务及要求 

1、见习目的 

旅游管理专业的毕业见习目的为： 通过组织学生进行专业认知见习，撰写认知见习报告促使大学生熟悉和了解旅游业发展的现状、运行特点以及发展趋势，熟悉旅游企业的组织机构、主要业务以及整体运行情况。
2、认知见习具体要求

认知见习期间，见习学生除了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以及学院和见习单位的规章制度以外，务必加强自我约束，做到以下几点：

（1）自觉维护黄山学院旅游管理学院的形象，顾全大局，杜绝一切有损院系声誉的不良言行。

（2）服从学院对于认知见习工作的相关规定，听从见习指导教师的指导。

（3）服从见习单位的工作安排，尊敬见习单位指导老师及有关工作人员，虚心向他们学习， 见习中要积极主动地完成所分配的任务。

（4）加强自我保护意识，防止一切危害人身、财产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二、认知见习形式和时间安排

1、形式：认知见习采取分散的形式，学生自行联系与专业相关的单位。

2、时间安排：暑假期间（小学期），时间≥2周。

三、见习内容

1、见习单位工作流程。

2、在见习岗位的工作情况，见习岗位的职责、服务程序等。
3服务意识与职业道德、服务规范与服务技能等方面的训练等。
四、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
见习成绩根据学生在整个见习期间的表现，结合完成见习报告的情况及组织纪律情况进行综合评定。见习的全过程由见习指导老师进行考核。考核内容包括见习中的敬业精神、学习态度、遵守纪律的情况、见习报告的撰写情况等。

成绩以百分计，具体按下列方法评定：

1、见习单位鉴定：占总分的50%；（由见习单位指导老师负责评定）

2、见习报告：占总分的50%；（由指导老师负责评定）

3、见习登记表的审核。

4、成绩合格，计入1个学分。

五、见习总结工作

1. 指导教师应在见习结束一周内写出本组见习工作总结，内容包括：对见习质量的分析和评价，参加指导见习工作的收获和体会，对系组织专业见习和毕业工作的建议等。
2. 在汇总指导教师见习总结的基础上，系见习领导小组指定专人负责，于见习结束后三周内写出见习生的专业见习总结报告、毕业见习总结报告一式两份，一份系自存，一份报送教务处，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：专业见习、毕业见习的基本情况，见习质量分析和评价，见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对见习工作的建议以及对系的教学工作的改进意见等。

3. 见习结束离开见习单位前应注意做好以下几项工作：

1) 通过举行座谈会或其它形式，广泛征求见习单位对我系见习生的评价、见习工作的意见。

2) 归还借用见习单位的材料、物品等，丢失或损坏的要赔偿。

3) 礼貌地向见习单位的有关人员告别，表示感谢。

